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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负责返修存在质量问题和验收不合格的工程。

（四）施工中发现地质条件变化的，应当及时通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五）开展施工安全专项风险评估，对危险性较大的土方开挖、模板及支撑体系、人
工挖孔桩等分部分项工程，应当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六）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无关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入施工现场；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不得设置在地质灾害危险区。

第十五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制，施工单位不得将其承接的工程
进行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爆破、土石方等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程确需分包的，应当
符合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并征得建设单位的同意。

施工总包方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方对其分包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生
产负责。施工总包方应当对分包的工程进行全面质量监督和安全生产管理。

第十六条 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重大设计变更报告或者说明书，由建设单位组织专
家评审。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设计变更：

（一）因施工中发现地质条件或者环境条件变化而引起的地质灾害治理主体工程
类型、结构、数量以及位置和范围的调整，需要对工程的安全性重新复核论证的；

（二）变更项目增减投资预算比例大于施工合同价的 １０％ （含）或者增减投资预算
总额大于 ５０ 万元（含）的。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设计要求做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测工作并形成监
测记录。监测周期包含施工期以及初步验收后不少于一个水文年。设计文件要求委托
第三方进行监测的，由建设单位另行委托。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对监理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负责，履行下列
职责：

（一）编制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建立与项目规模、专业相适应的监理机构，确
定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人员。监理人员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符合监理合同
约定要求并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二）组织设计交底，审查施工组织方案、工程开工报告以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三）检查施工单位的质量和安全生产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核查主要管理人员和关
键设备到位情况、相关从业人员依法应当取得的执业资格证书或者考核合格证书情况、
设备合格证书和施工技术档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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